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玉溪市第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第0248号建议的答复

岳修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乡村市场食品监管的建议》（第0248号），已交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加强宣贯工作，提高知法守法和食品安全意识

（一）以新法实施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宣贯工作，提高经营者知法守法意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于2015年10月1日施行；《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0号，以下简称《办法》），于2016年3月1日正式实施，《办法》对于规范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行为，防范销售环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贯彻实施好《食品安全法》）及《办法》，让我市各大超市（商场）经营者以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销售者、贮存服务提供者及时学习和掌握有关相关内容，自觉履行《办法》规定的各项义务，不断加强行业自律，我局编印了2000本《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资料汇编》，分发到全市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相关主体，为食用农产品监管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以食品安全宣传周为契机，做好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知识宣贯工作。2018年通过发放科普资料、专家现场咨询等方式，大力宣传野生菌识别、加工、急救等知识，提高公众对食品安全常识的认知水平。宣传12331投诉举报电话，解读《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搭建消费者与监管部门的交流平台，发放12331食品药品投诉举报宣传单，提升12331公众知晓率和认知度。开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明厨亮灶”宣传、“文明餐桌”宣传，营造食品安全全民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开展《食品安全法》、《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知识宣传，营造社会“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开展食品、保健食品科普知识宣传活动，提高对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危害的认识，提高对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的辨识能力；2019年围绕“尚德守法—食品安全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重点开展野生菌中毒防控知识、食品安全监管执法成果展示、校园食品安全主题活动、野生菌中毒防控暨食品安全应急能力提升培训等4个专题宣传活动。
二、认真落实食品经营许可制度，指导各县区局做好食品经营许可和食品摊贩备案工作

截止2019年6月底，全市共发放食品（销售）经营许可证15931份；严格执行云南省食品摊贩备案管理办法，稳步推进食品摊贩的备案工作，截止6月底全市共发放食品摊贩备案卡2238份。

三、开展专项整治，加大监督抽检力度
（一）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商务厅 云南省公安厅 云南省市场监管局 云南省知识产权局 云南省供销合作社关于印发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配合农业农村等六部门联合开展为期3个月的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食品假冒、侵权“山寨”、食品假货、“三无”、劣质、超过保质期等六种违法违规行为，净化农村食品市场，切实保障春节期间农村食品消费安全。截至3月底，全市已出动执法人员10370人次，检查食品生产主体1450个，检查食品经营主体16760个，检查食品批发市场、集贸市场690个，收缴假冒伪劣食品13384.04公斤，取缔无证生产主体2个，取缔无照经营主体6个，立案查处假冒伪劣食品案件88件，货值47.82万元，罚没金额40.86万元。

（二）开展豆芽菜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我市豆芽菜生产、经营秩序，确保豆芽菜的质量安全，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开展为期3个月的全市豆芽菜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对辖区内豆芽菜生产者（工厂化、作坊）、经营户、餐饮服务经营者开展执法监督检查，加大监督抽检力度，着力解决豆芽菜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人民群众吃到安全、放心豆芽菜。

（三）开展校园及周边“五毛”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省政府食品安全办《开展2019年“校园食品安全守护”专项行动方案》（云食安委办发〔2019〕4号）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云市监办发〔2019〕53号）精神，深入排查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着力整治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净化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环境。此次专项整治共出动执法人员1040人次，出动执法车辆121台次，检查校园及周边食品经营单位1056户次，发放宣传资料959份，规范食品经营户台账279户次，责令整改食品经营主体27份，取缔食品经营户6户，收缴下架、查扣、销毁不合格食品6公斤。

（四）开展非洲猪瘟疫病防控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严防染疫生猪产品及其制品进入食品加工流通环节，严格落实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加大对肉制品生产加工企业、商场超市、经营性冷库、集中交易市场等的监督检查力度；积极开展省外调入生猪产品备案管理工作。截至6月底，共出动执法人员14539人次，出动执法车辆2619辆次，检查农贸市场2414个次，检查商场超市907家次，检查肉及肉制品制品生产加工、销售者22654户次，检查餐饮服务经营者（含单位、学校食堂）11528个次，关闭生猪交易市场1个，检查冷库22个次，发非洲猪瘟防控放告知书9867份，签非洲猪瘟防控承诺书3127份，发放餐厨废弃物备案表5563份，发放宣传资料及防控短信6179份（条），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64号》1320份，发监督意见书（餐饮）22份，约谈肉制品生产企业负责人12人，责令改正1户，立案调查1户；省外调入生猪产品备案共102件，共调入122.39146吨，非洲猪瘟检测阳性6批，共2.847吨（已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五）开展流通环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一是元旦春节前夕开展开展禽流感及食用产品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禽类产品抽样50批次，豆芽、芹菜、竹笋（干制）、海带和花菜抽样50批次，共100批次。二是端午节期间开展食用农产品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畜禽产品、鲜蛋、蔬菜、水果等食用农产品抽样60批次。三是开展生猪产品非洲猪瘟专项监督抽检，重点抽检各县区城区的农贸市场、冷库以及超市、商场、便利店等生猪产品销售者和各县区肉制品生产加工单位、学校食堂，共抽检生猪产品和猪肉制品137批次，对不合格的6批次产品依法立案查处。截至6月共完成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1303个批次、开展特色产品风险监测135批次，覆盖全市7县2区的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等食用农产品经营者。

四、提高监管效能，实现社会共治

（一）完善监管制度，实现无缝对接。为进一步规范我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建立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依据《食品安全法》和《办法》，通过征求市食安委成员单位、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乡、镇、街道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专家论证、登记、备案信息公开等程序，我局与市农业局和市林业局联合印发了《玉溪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玉溪市农业局、玉溪市林业局关于实施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制度的意见》（玉食药监〔2017〕17号）文件，建立完善我市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相衔接的配套管理机制，进一步明确农业、林业部门负责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工作的组织实施，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食用农产品市场准入工作的组织实施。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加强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工作的有效衔接，推进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各部门要加大食用农产品的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力度，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联合惩戒力度，不断提升追溯管理能力和监管水平。

（二）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快速检测建设，提升自检自控水平。一是全力推进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快检室建设工作。为认真贯彻执行《食品安全法》和《办法》，引导我市食用农产品经营企业、食用农产品市场开办方等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有关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积极履行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快速检测法定义务，保障我市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在全市县城所在地包括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冷库等开展了快速检测室建设，引导有关市场主体配备检验设备和检验人员，开展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目前共检查快检室28个，实现每个县区至少一个食用农产品交易市场配备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快速检测室，可常态化开展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动态公示食用农产品检测信息，进一步提升我市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水平，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餐桌上的安全。二是全面推进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工作。按照《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9年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件惠民实事任务分解的通知》（玉政办发〔2019〕3号）安排部署，全面推进各项工作，对各县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营造宣传氛围、快检室建设、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立、建立风险管理机制等主要内容进行了实地规范指导。目前已经完成18台快检设备的采购及快速检测人员的培训工作，快剑设备已经配发到18家示范超市进行安装调试，完成18个快检室的建设工作，召开了各县区食安办主任和各参加创建单位负责人共60余人参加的“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建设现场培训会，示范超市按照要求、时间节点有序开展创建工作。

五、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基础薄弱，监管难度大。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点多面广线长，小、散、乱、弱短时期内难以改变；部分乡镇监管所办公条件落后、缺少执法车辆、执法装备，个别县区市场监管局内设机构设置、人员搭配不合理；农村食品安全法律意识、消费意识、诚信意识淡薄，加大了监管难度；企业主体责任难以落到实处，特别是小作坊、小餐饮、小摊贩和农贸市场的监管工作任重道远。

（二）农村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仍然突出。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机制还需健全，我市在全省率先实施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管理制度，但是各地尚未全面执行，存在执行过程中宽严不一，标准要求不统一等问题；农村食品安全意识消费意识不高，农村市场成为部分不法商贩销售假冒伪劣食品、过期食品、“山寨”食品、“三无”食品的集散地。

（三）食用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困难较多。食用农产品实行分段管理，涉及农业、食药监等部门，追溯平台建设基金投入较高，部门之间，省、市系统平台在系统对接、数据共享等方面协调困难；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意识不高，文化水平较低，在数据录入、台账记录上不愿参与不会录入的情况突出。

六、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强化食品销售日常监管，防控食品安全风险。一是加强食品销售日常监管。认真执行《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办法》，严格落实监管责任，督促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公示、进货检查和查验记录、食品安全自查、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考核等制度要求。二是加强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监督检查。进一步确认市场主体，压实主体责任。通过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或市场登记证等方式，进一步确立市场开办主体，开展日常监督检查，落实监管责任。三是加强食品摊贩的监督检查。认真组织排查，全面掌握食品摊贩经营状况，严肃查处使用无合法来源食品原料、非食品原料、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滥用食品添加剂加工制售食品，制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以及销售过期变质、质量不合格食品等违法行为。

（二）突出重点，持续开展专项行动。一是加强保健食品整治和“保健”市场乱象整治。按照《云南省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方案》的安排，加大对保健食品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确保保健食品消费安全。二是开展进口食品专项监督检查。重点开展对索证索票、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不落实、标签标识不规范等问题的监管整治力度，督促经营主体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三是开展白酒（散装白酒）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加强白酒质量安全监管的函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白酒小作坊和散装白酒生产经营规范管理的通知》的要求，开展白酒和散装白酒经营环节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记录和索证索票等义务，落实标签标识管理要求（在散装白酒的容器上标明名称、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配料表等内容），加大监督抽检力度，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四是开展食用盐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认真履行食盐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加强食盐安全监管工作，将食盐安全监管作为工作重点，开展专项监督检查，摸清辖区内食盐批发企业具体情况，规范食盐批发专营秩序，开展源头治理；规范食盐零售市场秩序，加强对食盐零售商铺、超市的检查监管，重点检查购进食盐票据，掌握食盐购进源头，确保进货渠道合法安全，防止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盐流入餐桌；加大监督抽检力度，结合省抽、市抽任务，将食盐列入重点抽检品种，对抽检不合格的食盐依法处理。

（三）进一步加强宣传，提高群众食品安全消费意识和维权意识。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微信、手机报、LED显示屏等宣传媒介开展多层次、多种形式的食品安全知识宣传，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意识和食品质量识别能力，形成良好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氛围。

最后，衷心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玉溪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10月10日  
（联系人及电话：鲁法荣，2021238）



